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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网站、本公司网站、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。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煤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08 年 2 月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。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批准公司将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中涉及金额约人民币 174.39 亿元的项目进行变更。其中，将 A 股募集资金

44.64 亿元变更用于母杜柴登煤矿项目，将 A 股募集资金 16.69 亿元变更用于纳

林河二号煤矿项目。有关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发布的《关

于变更部分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0-019）。 

一、母杜柴登煤矿项目进展 

近日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呼吉尔特矿

区母杜柴登矿井及选煤厂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能源[2017]1796 号），同意对

母杜柴登煤矿项目核准，同意鄂尔多斯市伊化矿业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年产

600 万吨母杜柴登矿井及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厂。 

二、纳林河二号煤矿项目进展 

近日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纳林河矿区

纳林河二号井及选煤厂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能源[2017]1797 号），同意对纳

林河二号煤矿项目核准，同意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年产 800 万吨

纳林河二号矿井及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厂。 

有关母杜柴登煤矿项目和纳林河二号煤矿项目如有后续进展情况，本公司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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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


